
國立水里商工教學設備借用標準作業流程 
 
 

教師提出上課需求或研究需求 

(使用 3 日前；筆電可於當日提出) 

填寫器材借用登記表 

器材領用： 
借用人確認點收 

更換補足適用器材 

請借用人補足器材

器材使用完畢歸還(使用完當日

設備器材借出 

器材歸還：管理人

員點收，確認數量

與零件無誤 

設備器材點收完成 

註銷器材借用登記 

結  案 


